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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法治教育 

隨著時代進步，民族法治成了與我們息息相關

的日常，作為中華民國組成的一分子，了解國

家體制與規範，是作為國民的必修課程。 

而法治教育更是讓目前身為學生的我們學習政治參與的一環，表達自

己的意見與參與國事，當是國民的義務與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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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司法改革 

 

我國近數十年來，由於教育的普及，人民素質的提升，造就了舉世聞

名的「經濟奇蹟」；解嚴之後隨著政治民主化的快速腳步，台灣在國際

間的地位，愈來愈受到重視，雖然外交上的挫折不斷，但是全民的意

志是令人感動的。相同的，當前全人們對於「司法改革」、「政府再造」、

「教育改革」，都寄予高度的關切與期望。此其中，談政治革新人人朗

朗上口；談教育改革個個高談闊論；談政府再造專家引經據典；唯獨

「司法改革」，只能聽學者教授與法官律師，舌劍唇槍你來我往，一般

平民百姓真的是霧裡看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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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何謂法治教育 

 

一、法治教育是普通教育 

在歐美各國，法治教育實質內涵已包括民主的理念，大體而言都肯認

其為公民所必備的基本素養。例如： 

 

1. 柏曼(Bermen1988)認為法治教育並非指專業人員的職業教育，而是

指一種優雅的、高尚的普通教育課程，它可豐富學生的藝術與科學心

靈。 

2.法治教育是指藉由教導法律與法律程序、法律體系，以尋求改進美

國青少年的公民教育。 

 

3.法治教育依課程內容而言，是在研討法律與法律議題；依社會秩序

資源而言，是在教導法律的性質、法律的社會功能、法律的限制、法

律與社會秩序關係，以及社會變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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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治教育是公民教育 

國民教育階段尤其是國民小學，其可塑性高、為啟蒙奠基之始。因此

培育良識的公民，主要的依賴下列各種教育方式，統合運用相輔相成。

計有： 

 

1. 國民生活教育……習性的養成 

早期教育部曾於 51年頒布生活教育實施方案，實施類別計有八項：日

常生活教育、健康生活教育、道德生活教育、學習生活教育、公民生

活教育、勞動生活教育、職業生活教育、休閒生活教育等。由於範圍

廣泛陳義過高、一直為各界所詬病。就生活習性而言，應聚焦於日常

生活、學習生活與勞動生活三項，旨在使兒童生活有序，學習有效，

兼顧身體力行，服務奉獻。 

國民生活教育在課程規劃上重在行為規範的指導以及具體的實踐，以

養成良善的、固定的生活意識、習慣、習慣、習性。因此教育重點在

行為規範，不是能的填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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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倫理道德教育……德性的成長 

倫理道德教育，旨在強調家庭、社區、學校、社會等群己關係與內省、

利他、益群等行為實踐。其目的在發展自主的自律、良心的判斷、崇

高的意志力為重心，進而形成倫常的習慣、德性的意識、德行的實踐，

完成文明的現代的公民「社會化歷程」。倫理道德教育在課程規劃上，

應加強自我生活環境的了解、現代社會倫理的學習、傳統優良道德的

養成、公共安寧的維護、中心德目之實踐。尤其是傳統與現代的存菁

創新，東方與西方匯通融合。 

 

3.民主法治教育……理性的鍛鍊 

民主法治教育在歐美僅稱為「法治教育」「法律研究」「法律的教育」

已如前述。國內很多學者認為民主與法治不可分，況且民主源自泰西，

在我國社會文化中甚少有此觀念與習性；論及「法治概念」則更和傳

統中國法治或法紀的本質是截然有別的。筆者更要指出，法治的真諦

乃在於「民主的自由的」法治，而不是威權的法紀或盲從的法制，這

是西方法治之精髓。換言之，法治教育所培養的是理性的良善公民，

而非順民或臣民。因此，民主法治教育在小學課程規劃上，應強調法

治意識的塑造、法律知能的充實、法律實踐的落實。在目標上不使學

生成為知法者，也成為守法者、崇法者；更成為執法者、立法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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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國民教育階段的民主法治教育教什麼？ 

 

從嚴謹的角度而論，我國國民教育階段是沒有「民主法治教育」這項

課程規劃的。我國歷年來所頒布的訓育法規中，例如「民族精神教育

方案」、「生活教育實施方案」、「國民生活須知與國民禮儀規範」、「青

少年公民教育實施計劃」．．．，雖然隱含有民主法治的內涵，但是並

非真正的民主法治教育，具體的實施方法與內容也很含糊；而且由於

法令位階倒錯、淪為統治者宰制的工具，素為學界所詬病。就教學科

目設置而言，國民小學的「生活與倫理」與「社會」，國民中學的「公

民與道德」和高級中學旳「公民」科中，勉強稱得上是「法律研究」

或「法律教育」。實質內容而言，小學生活與倫理主要內涵是生活教育

與道德教育；而「社會」則是包括：公民訓練、歷史、地理、政治、

經濟、社會、文化．．．等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，和法律教育或法治

教育的相關性非常的小。 

就教育政策而言，開始對「民主法治教育」著手規劃的是從 80年 9月，

由當時的行政院郝院長指示，作有計劃的推展。可惜，其規劃設計仍

然脫離不了早年「訓育思維」。充其量只是法紀教育而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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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論 

對於社會公民，法律是不可或缺且維繫整體社會運作的重要因素，就

台灣社會現況與教育來看，在落實法治教育上仍落後西方國家一部分，

冀望在不久的將來，法治教育將成為公民與學生皆能必備的知識之

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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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工作分配 

 

葉雲奇 5號 資料收集 

陳貞庭 29號 排版、校正 

張霂萱 28號 編輯、資料處理 

 


